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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融资租赁事项签订补充协议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湖高新”）将原签

署《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承租人的权利义务由东湖高新转让给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谷环保”），并为光谷环保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2、被担保人名称：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3、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 21,513.54 万元，

截止报告日共累计为其担保人民币 10,000万元（不含本次担保）。 

4、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5、截止报告日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74,513.54万元人民币（含本次担保） 

6、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融资租赁合同签署情况： 

1、2010年 9月 29日，公司与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银租赁公司”）

签署了《融资租赁合同》，将公司拥有的大别山环保分公司 BOOM 项目部分脱硫岛设备，

价值为 134,958,501.29元，以“售后回租”方式向招银租赁公司申请办理融资租赁业

务，融资金额为 10,000万元，融资期限为 5年。 

以上信息详见 2010年 9月 30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2011年 4月 2日，公司与招银租赁公司签署了《融资租赁合同》，将公司拥有

的合肥发电厂#5（1×600MW）、合肥二电厂（2×350MW）、芜湖发电厂#1（1×660MW）

机组脱硫设备，价值为 24,464.72 万元，以“售后回租”方式向招银租赁公司申请办

理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 17,500 万元，融资期限为 5年。 

以上信息详见 2011年 4月 7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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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议情况： 

1、公司 2011 年 11 月 2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设立光谷环

保，并将公司与招银租赁公司所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与义务转让给光

谷环保，光谷环保成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承租人，享有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承租人的

权利，并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履行承租人义务。同意公司为光谷环保履行上述融资

租赁合同义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以上信息详见 2011年 11月 29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公司 2011 年 12 月 15 日召开的，2011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定，同意为

子公司光谷环保履行融资租赁合同义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以上信息详见 2011年 12月 16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三、补充协议签署情况 

2012 年 10 月 26 日，公司与招银租赁公司、光谷环保共同签订了《承租人转让之

三方补充协议》，一致同意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承租人的权利义务由东湖高新转让给光

谷环保，由光谷环保继续履行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承租人的权利义务。主要内容如下： 

1、招银租赁公司仍然对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享有所有权，并对光谷环保享

有融资租赁合同项下转让日之后租金及其它款项的债权； 

2、东湖高新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承租人的权利义务终止，即东湖高新不再行使对

租赁物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东湖高新不再向招银租赁公司履行租金及其它款项的

支付义务； 

3、光谷环保代替东湖高新成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承租人，享有融资租赁合同项

下承租人的权利，包括对租赁物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租赁期满通过名义货价取得租

赁物的所有权等，并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履行承租人义务，即向招银租赁公司支付

租金及其它款项的义务，以及其他义务。 

4、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保证金由招银租赁公司按照约定于租赁期满退还光谷环

保。 

5、转让日开始，东湖高新同意对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光谷环保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

连带保证担保，并与招银租赁公司签署与原《融资租赁合同》相对应的保证合同。 

6、东湖高新有偿向光谷环保转让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全部权利义务，价格合计

120,665,502.5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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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担保情况概述 

2012 年 10 月 26 日，公司与招银租赁公司分别签署上述《融资租赁合同》之《保

证合同》，愿意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承租人对出租人所负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五、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万元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佳园路 1号 

法定代表人：丁振国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高新技术产品、电力、新能源、环保技术的开发、研制、技术服务与

咨询、开发产品的销售；环保工程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和维护；建设项目的建设管

理、代理；工程项目管理、服务、咨询。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 637,586,027.83 元，负债合计

503,423,174.27元，所有者权益 134,162,853.56元。 

六、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标的情况：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 21,513.54万元 

2、合同双方：债权人：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保证人：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合同主要条款 

保证范围：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承租人对出租人所负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后的二年 

合同签署时间：2012年 10月 26日 

七、董事会意见 

为支持全资子公司更好的利用公司现有生产设备进行融资，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

构，盘活公司现有资产，切实缓解流动资金压力。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同意将公司与招银租赁公司所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与义务转让给光谷

环保，光谷环保成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承租人，享有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承租人的权

利，并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履行承租人义务。同意公司为光谷环保履行上述融资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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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合同义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董事会认为公司对该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具有绝对全部控制权，具备偿还能力，

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董事会同意该担保事项。 

八、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报告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额度为 74,513.54万元人民币（含本次担保），

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的 84.09％。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九、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股东大会决议 

3、承租人转让之三方补充协议 

4、保证合同 

5、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